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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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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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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1地震中有多棟典型校舍及私有住宅發生
倒塌或嚴重損毀



公有建築於美濃地震之耐震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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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上區公所
• 未補強
• PGA=0.283g
• 多處柱與牆剪力破壞



公有建築於美濃地震之耐震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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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仁區公所
• 剪力牆補強
• PGA=0.323g
• 無損壞情形

經濟、有效
、快速解決
耐震問題



住宅大樓結構系統不佳、軟弱層破壞
、施工品質不良…..等

• 2016美濃地震• 1999集集地震

蔡萬來(2014) 王仁佐(2016)

私有建築耐震問題



三角窗建築倒塌

• 1999集集地震 • 2016美濃地震

蔡萬來(2014) 杜怡萱(2016)



軟弱底層

• 1999集集地震 • 2016美濃地震

蔡萬來(2014) 杜怡萱(2016)



不規則結構系統:底層破壞、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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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集集地震 • 2018花蓮地震

蔡萬來(2014)



私有建築推動耐震補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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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完整耐震補強問題困難重重
1.補強範圍常牽涉私有空間
2.施工期間安置問題
3.經費自籌
4.產權複雜導致意見整合不易

• 為了使補強工程易於推動，建議可先採取
階段性補強提供短期緊急性之處理措施，
以期在下次大地震來臨時，能降低建築物
因軟弱底層破壞而倒塌之風險



如何防止軟弱底層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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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2月台灣0206美濃地震

南化區公有市場於2010年甲仙
地震後設置臨時支撐，於2016
年美濃地震後未倒塌，具有抗
倒塌效果

山上區公有市場底層開放空
間，二層為居室或辦公室，於
2016年美濃地震後底層完全倒
塌



簡易補強案例-大智市場旁鄰棟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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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棟建築騎樓局部
增設柱，美濃地震
時雖有結構性損
壞，但未倒塌

大智市場，美濃
地震時受損倒塌

Before EQ Google street viewAfter EQ地震前 地震後

地震前 地震後

有吃有行氣
有補有保庇



政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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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家固園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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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濃地震後，政府推出「安家固園計
畫」，自105年至110年止，共計6年，逐年
分階段執行：
一.推動老舊建築物耐震評估補強措施

– 769,000件私有老舊住宅耐震初步評估
– 33,000件私有老舊公寓大廈耐震詳細評估
– 90件補強或拆除重建作業
– 10,000件補強工程修繕
– 經費總計約38,869,300(千元)

二.土壤液化潛勢區防治改善措施



安家固園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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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執行困難：
1.民眾防災意識薄弱
2.缺乏補強工程示範案例
3.侷限於完整補強或拆除重建

• 政府於107年另推出「全國建築物耐震安檢
暨輔導重建補強計畫」，加速建築物耐震
安檢措施以及危老重建，並將推動階段性
補強列為工作項目之一



全國建築物耐震安檢暨輔導重建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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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建築物耐震安檢暨輔導重建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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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評估後判定為須
強制改善之建築
物，在等待全數區
分所有權人意見進
行完整補強或拆除
重建之前，可採取
階段性補強提供短
期應急的保護措施



全國建築物耐震安檢暨輔導重建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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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營建署委託國震中心辦理「單棟大
樓階段性補強技術手冊及示範案例規劃設
計監造」委託技術服務：

–研議單棟大樓階段性補強之設計與施工方法
–輔導實際公寓大廈作為階段性補強示範案例
–補強期間提供工法、單價表及相關資訊，讓住
戶可以進行正向溝通，作為後續改善措施之參
考



階段性補強經費補助
執行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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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審查階段

不通過

通
知
補
件
或
退
件

補強施工階段補強設計階段

不
通
過 請款階段

不通過

限
期
改
善

符合

通過



資格審查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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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性補強補助之建築
物資格應符合下列條件
之一(第七點):
一.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評
估結果危險度總分大於
三十分者。

二.耐震能力詳細評估結
果為須補強或重建者。

資格審查階段

通
知
補
件
或
退
件

不通過



資格審查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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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性補強補助之申請人資格(第八
點)：
一.有成立管理組織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
–管理組織主任委員或管理負責人為申請
人。

二.未成立管理組織
–區分所有權人數及區分所有權比率逾二
分之一同意(但區分所有權同意比率逾三
分之二者，其人數不予計算)，

–推派一人代表為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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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施作層面積 補助金額及補助比率

階段性補強
A

未滿五百平
方公尺

補助上限為新臺幣一百十萬元，
並以不超過總補強費用百分之四

十五為限。

五百平方公
尺以上

基本補助上限新臺幣一百十萬
元，每增加五十平方公尺部分，
補助增加新臺幣十萬，不足五十
平方公尺者，以五十平方公尺計

算。
補助上限不超過新臺幣二百二十
萬元，並以不超過總補強費用百

分之四十五為限。

階段性補強
B 不限

補助上限為新臺幣二百二十萬，
並以不超過總補強費用百分之四

十五為限。



補強設計階段 (第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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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檢具第九點所定文件向建築物
坐落之執行機關提出申請，經審查
通過後執行機關核發補助核准函；
核定補助之申請人應於三個月內執
行下列事項，逾期未辦理者，撤銷
其補助資格，但經執行機關同意
者，不在此限。

(二)階段性補強設計監造作業，應
委託依法登記開業建築師或執業之
土木技師、結構技師辦理。

(三)完成階段性補強設計圖說及預
算書，於施工前應提送至本部委託
機構進行審查作業，並取得該機構
審查通過證明文件。

補強設計階段
不
通
過



補強施工階段(第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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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階段性補強施工應委託依
法登記開業之營造業進行工
程施作。

(五)階段性補強設計監造與施
工作業，應符合建築法等相
關法令規定，並取得執行機
關許可證明文件。

(六)辦理階段性補強設計監造
之依法登記開業建築師、執
業之土木技師或結構技師及
營造業應取得政府認可之階
段性補強講習會參訓證明文
件。

補強施工階段



請款階段(第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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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階段性補強竣工後，經
執行機關書面或現場審查
通過後，一次撥付補助經
費。

請款階段

不通過

限
期
改
善

符合



階段性補強性能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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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性補強性能目標

29

老舊建築物經判定
為須耐震補強者

建築物因工程技術以外之因素
而無法進行整幢完整補強者

整幢完整補強 階段性補強

存在軟弱層現象*

階段性補強A 階段性補強B

否 是

是 否

*軟弱層現象：

CDR
+1

CDR

80%
i

i

V
V

≤

+1 70%
i

i

K
K

≤

第1層

第2層

第n層
.
.
.
.

目標：降低補強施作層發生軟弱層集中式破壞風險

目標：防止倒塌



耐震設計規範對軟弱層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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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弱層為該層極限層剪力強度與該層設計層剪力的
比值低於其上層所得比值之80%者：

2. 軟層為該層之側向勁度低於其上一層者之70%或
其上三層平均勁度之80%者：

CDR

1

<80%i
CDR

i

V
V +

3
1

1

<70% <80%1
3

i i

j i
i

jj i

K K
K K= +

+
= +∑

或



耐震設計規範對軟弱層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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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

2F

1F

3 3V ,K

2 2V ,K

1 1V ,K

.
.
.
.

.

.

.

.

設計層剪力
由設計地震
力經過豎向
分配後疊加
而得：

1

j n
D

i j
j i

V F
=

= +

= ∑

極限層剪力
強度與側向
勁度可由模
型分析或初
步評估方法
進行評估



階段性補強A性能目標

32未補強 階段性補強A

補強完成後，倒塌機率已大幅降低，仍有可能造成
其他破壞模式產生。若要達到耐震設計地震之合格
標準，未來仍需進行整幢完整補強。



階段性補強A性能目標

33

基準一

Ø依據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與解說第2.17節之規定，
以極限層剪力強度與其設計層剪力的比值檢討弱
層，且為方便起見，對軟層之檢核僅比較該層與其
上一層之勁度

Ø目標層以下各層之極限層剪力強度與其設計層剪
力的比值不得低於其上一層者之80%，且該層之側
向勁度不得低於其上一層者之70%：

CDR

CDR
1 1

80%  70% 1i i

i i

V K i ~ m
V K+ +

≥ ≥ =且 ，



階段性補強A性能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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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二(模型分析法)
Ø採取簡化做法，直接以極限層剪力強度檢討弱
層，樓層側向勁度則以建模分析求得

Ø目標層以下各層之極限層剪力強度不得低於其上
一層者之90%，且該層之側向勁度不得低於其上一
層者之70%：

1 1

90%  70% 1i i

i i

V K i ~ m
V K+ +

≥ ≥ =且 ，



階段性補強A性能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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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二(簡易設計法)
Ø假設軟弱層經補強後，該層側向行為將以剪力主
控，則側向勁度可再進一步簡化為剪力勁度，其與
極限層剪力強度成一次方正比並與樓層高度成一次
方反比：

Ø目標層以下各層之極限層剪力強度不得低於其上
一層者之90%，且該層之剪力勁度不得低於其上一
層者之80%：

i
i

i

VK
H

∝

1 1

90%  80% 1i i

i i

V K i ~ m
V K+ +

≥ ≥ =且 ，



階段性補強B性能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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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框構架、鋼斜撐及鋼框構架、鋼斜撐及HH型型
鋼柱補強鋼柱補強

補強完成後，僅能保證設計地震來臨時整棟結構物
不會有任何一根桿件發生崩塌之現象，然而，整體
結構物仍會發生嚴重受損，但不至於倒塌，爭取逃
命時間，對生命有所保障。



階段性補強B性能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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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T
rD

0 8P TA . A≥

選取的性能點，不會有任一垂直承載構
件發生軸向破壞或完全喪失側向強度之
虞，其性能點AP值須大於補強前者，且
不低於0.8倍AT值(0.4SDS)



整幢完整補強性能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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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強後滿足設計地震作用
下應有的性能水準，即結
構物不會產生嚴重損壞，
對生命及財產有所保障。

此階段補強設計須整幢進
行詳細結構計算、材料取
樣及檢測，補強規劃需變
更到專有部分。



整幢完整補強性能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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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分組 PA  TA  

第一類及第二類建築 
( =1.5I ) max0.80V −  =1%T

rD  
垂直承載 

構件發生 

軸向破壞 

0.4 DSS  
第三類建築 

( =1.25I ) maxV  =2%T
rD  

第四類建築 
( =1.0I ) 

+
max0.85V  =2.5%T

rD  

註： 
1. 基底剪力 max0.80V − 位於容量曲線上升段，並為最大值( maxV )的 0.80倍。 
2. 基底剪力 +

max0.85V 位於容量曲線下降段，並為最大值( maxV )的 0.85倍。 
3. 垂直承載構件發生軸向破壞係指各側推分析步中有任一柱構件之非線性變形到達 a∆ 。 

V

T
rD

2T
rD %= 2 5T

rD . %=1T
rD %=

maxV

0 85 max. V +

0 80 max. V −

P TA A≥

依用途分類選取之性
能點，其性能點AP值
須滿足AT值(0.4SDS)



階段性補強性能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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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舊建築物經判定
為須耐震補強者

建築物因工程技術以外之因素
而無法進行整幢完整補強者

整幢完整補強 階段性補強

存在軟弱層現象*

階段性補強A 階段性補強B

否 是

是 否

性能點不會有任一
垂直承載構件發生
軸向破壞或完全喪
失側向強度之虞，
AP值須大於補強前
的AP值，且不得低
於0.8倍的AT值

基準二基準一

【簡易設計法】【模型分析法】

CDR

CDR
+1

80%i

i

V
V

≥

1

70%i

i

K
K +

≥

1

90%i

i

V
V +

≥

1

70%i

i

K
K +

≥

1

90%i

i

V
V +

≥

1

80%i

i

K
K +

≥

*軟弱層現象：
CDR

CDR
+1

80%i

i

V
V

≤

+1 70%
i

i

K
K

≤

P TA A≥



補強示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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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案例補強施工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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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縣市
建築物
名稱

規劃設計意
願說明會

設計
同意書

補強工程
意願說明
會

施工
同意書

1 花蓮縣 案例一 107/03/02 已取得 107/06/02 已取得

2 花蓮縣 案例二 107/02/28 已取得 107/05/19 已取得

3 花蓮縣 案例三 107/04/11 已取得 107/12/19 已取得

4 台北市 案例四 107/03/14 已取得 - -

5 台南市 案例五 107/05/05 已取得 108/1/28 已取得



1.案例一(花蓮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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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層：地上6層
• 樓地板面積：3,663.13 m2

• 施作層：1F(531.44 m2)
• 補強方案：階段性補強A
• 工程預算：1,530,873元



2.案例二(花蓮縣)

44

• 樓層：地上6層(含一夾層)、地下1層
• 樓地板面積：4899.33 m2

• 施作層：1F(690.5 m2)
• 補強方案：階段性補強A
• 工程預算：2,552,795元

RCW5

RCW3

RCW2

RCW2

RCW2

RCW3

RCW1

RCW1

RCW4RCW4



3.案例三(花蓮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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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層：地上6層
• 樓地板面積：2,304.74 m2

• 施作層：1F-6F(2304.74 m2)
• 補強方案：整幢完整補強
• 工程預算：6,428,672元



4.案例四(台北市)

46

• 樓層：地上13層、地下3層
• 樓地板面積：12920.71 m2

• 施作層：B3F-8F (9772.02 m2)
• 補強方案：階段性補強B
• 工程預算：7,200,000元



案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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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層：地上7層
• 樓地板面積：2679.56 m2

• 施作層：【1】B1F-1F (551.27 m2) 【2】1F (241.56 m2)

• 補強方案：階段性補強A
• 工程預算：【1】1,671,161元【2】2,321,538元

【1】增設柱及RC牆 ✓【2】外加構架

外加構架

外加構架

外加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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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建築物
名稱

補強目標
總樓地板面
積

施作樓層
施作層面
積(m2)

總工程
預算

工程
總地板面
積單價

工程
施作層面
積單價

1 案例一 階段性補強A 3,663.13 1F 531.44 1,530,873 417.91 2,880.61

2 案例二
階段性補強A

4899.33
1F 690.5 2,552,795 521.05 3,697.02

整幢完整補強 1F-6F 4899.33 10,129,405 2067.51 2067.51

3 案例三 整幢完整補強 2304.74 1F-6F 2304.74 6,428,672 2789.33 2789.33

4 案例四 階段性補強B 12920.71 B3F-8F 9772.02 7,200,000 557.24 736.80

5 案例五 階段性補強A 2679.56
B1F-1F 639.96

方案1
1,671,161

方案1
623.67

方案1
2611.35

1F 330.25
方案2

2,994,395
方案2
1117.5

方案2
9067.06

• 工程總地板面積單價：
• 階段性補強A及B約 418 ~1118元/m2

• 整幢完整補強－2068~2790元/m2

• 施作層面積單價：737~9067元/m2，平均3408元/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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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建築若無法儘速
找出並加以改善耐震
能力，下次地震出現
在媒體版面的只會是
換了名字的同樣畫面
而已。

921, 1999

206, 2016

206,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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